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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关于认真做好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

通 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，各镇（街道）宣传文化旅游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调整管理部门和重新

审核登记的通知》（济管教体〔2022〕15 号）文件精神，示范区

所有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将由文广旅部门审批，自通知下发

之日起，按照先接收后规范的要求，先行开展工作。按照济源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公告（2022 年第 25 号），示范区

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线下培训活动。结合济源示范区新冠疫情

防控指挥部印发的《济源示范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

案》（济防指〔2022〕3 号），为确保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顺

济管文广旅〔2022〕5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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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交接、平稳过渡，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培训机构场所管理。各机构要严格落实封闭管理措

施，复课前申领疫情防控“场所码”，全面使用场所码和行程码，

所有进入人员必须“扫两码、测温、戴口罩”。家长和其他无关

人员不得进入培训场所。

二、加强聚集性活动管理。合理控制培训规模，坚决杜绝

50 人以上的大班教学，学员单人单桌，前后左右保持至少 1 米

间距。家长要严格按照接送时间、接送地点有序接送学生，不在

机构门口扎堆聚集，接送学生时科学佩戴口罩，即接(送)即走。

三、落实机构主体责任。各机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复课

前对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毒通风，对场所内重点区域和门把手、水

龙头、桌子等高频接触物品增加消毒频次。要通过家长统一对学

员健康信息进行收集和核验，落实教职员工健康监测、外出报备、

行程查验等防控措施，发现异常及时报告社区和主管部门。

四、落实人员安全管理。各机构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定时行程

核查和日常健康监测，每周进行 1 次核酸检测，新冠疫苗加强针

做到“应接尽接”。一旦出现发热、咳嗽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，

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并第一时间到就近发热门诊就诊。

五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。根据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各镇（街

道）宣传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负责辖区内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

的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、投诉受理和市场监管等工作，做好日常

巡查、综合执法和统筹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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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宣传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要和中心校对接，确定

专人负责，摸清辖区内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，掌握机构

具体情况，填写《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调查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）和《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具体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，同

时负责对校外培训机构复课工作进行审核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方

可开展线下培训，并严格执行“双减”政策。凡不规范落实疫情

防控措施的机构，要立即关停整改，整改合格验收后方可恢复。

目前机构交接过渡期间，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科技教育科要和

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指导监督。待河南省文化艺术

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后，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市场管理科（行政审批服务科）将依法依规开展机构审批工作，

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行指导监督。

《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调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文

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具体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镇、街道文化

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名单》（附件 4）填写完成后，加

盖单位公章，请于 2022 年 5 月 20日前报至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

游局科技教育科（第二行政区 5 号楼 416 房间），并将电子版发

送至邮箱（jykjjyk@126.com）。联系人：李娜，03916633619，

13603897001。

附件：1.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承诺书

2.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调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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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具体信息表

4.镇、街道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名单

5.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指南

2022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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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承诺书

根据济源示范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，我机构自愿履行疫

情防控主体责任，承诺做到以下几点：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(法定代表人)

为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机构疫情防控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日常管理。安排专人做好教职员工和学员每天的

体温监测和健康状况登记。教师和学员在上课期间均佩戴口罩，

保证学员单人单桌，前后左右保持 1 米间距，坚决杜绝 50 人以

上的大班教学，当日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：30。每周安排

教职员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

（三）储备防控物资。根据疫情防控需求，储备充足的口罩、

消杀用品、体温检测用品、喷洒工具等物资。有专门的消毒液等

防护用品的存放室。按要求规范设置独立的隔离区，用以暂时留

观身体不适的师生，隔离区配备消毒药品和口罩。

（四）制定详细防控方案。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，明确各

岗位工作职责、疫情防控工作流程、应急处置预案、联系沟通机

制等，做到制度明确、责任到人。

（五）加强门卫管理。安排专职人员进行管理，严把入口关，

在入口设立健康监测点，张贴场所码和行程码。学员进入培训场

所时要进行体温检测，由学员（家长）扫码核验。家长一律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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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培训场所内部。

（六）实施定期消毒。每日安排专人对教室、办公室、走廊、

卫生间、教育辅助设备、门把手、桌椅等重点部位进行消毒，并

做好记录，保持室内良好通风。

（七）加强防疫知识宣传和培训。在入口处和室内张贴有关

疫情防控宣传画、标语；对全体员工开展疫情防控知识的普及教

育和适当的心理疏导，要针对师生体温测试、发热症状处置等方

面进行应急处置演练，确保所有关键岗位人员掌握应急处置工作

流程。

若我机构违反上述承诺，因主观原因隐报、谎报、乱报疫情

防控情况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，自愿承担所有经济损失

和法律责任，并列入信用黑名单。

承诺机构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民非登记证号）:

承诺人（法人代表）： （签名/签章）

承诺日期：

《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承诺书》签订一式两份，机构和属

地业务主管部门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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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调查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×××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 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机构名称 地址 举办者 教职员工 办学内容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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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具体信息表

机构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民非登记证号）：

地 址：

办学内容：

举办者（法定代表人）

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

教职员工

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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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

办学规模

办学场地面积：

招收学员类别、年龄段及人数说明：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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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镇、街道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人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：×××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 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分管部门 分管领导 手机号码 工作人员 手机号码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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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

指 南

一、常规筛查。对进入培训场所的全体员工与学员监测体温

和健康状况，教职员工每天关注学员的出勤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，

做好体温监测、因病缺勤请假、病因治疗等情况登记工作。

二、发现报告。开展筛查时，如发现发热症状患者（体温超

过 37.3℃的发热者），检查人员应迅速向机构负责人报告，机构

负责人须立即报告辖区主管部门、卫生疾控部门。

三、患者隔离。患者员工戴口罩马上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

诊；患者学员应戴上口罩在培训机构内临时隔离，并及时告知家

长送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。在送诊同时做好疫情防控、情况登

记、上报工作。

四、病例甄别。配合医疗机构讯速做好病例甄别工作，应核

查其近期是否去过重点疫区、有无新冠肺炎病例、疑似病例接触

史以及聚集性病例接触史，分别按以下程序处置：

1.如果有，应立即就地单间隔离，并通知属地卫生疾控部门，

120转运至定点医院，协助开展密切接触人员的信息排查与处置，

并报属地业务主管部门，涉及学生需同时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。

2.如果没有，根据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意见，继续在相关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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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治疗。培训机构在及时上报信息的同时，需

及时了解患病人员动态情况，做好相应后续工作。

3.对出现确诊病例的，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，对培训场所

实行封闭式硬隔离，开展严格消毒。确诊病例的诊断应以卫生疾

控部门意见为准。

五、场所消毒。一旦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，机构应在属地卫

生疾控部门指导下，依据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对患者所在的场所、

排泄物分泌物、接触过的物品及可能污染的其他物品进行一次彻

底的终末消毒。机构要配合属地卫生疾控部门开展现场防控工作，

进行消毒和隔离，严防疫情扩散。

六、应急停课。一旦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，机构应在属地卫

生疾控部门指导下，迅速按要求启动应急停课程序，并报属地业

务主管部门备案。

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18日印发


